
 

 
一、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情况 

(一)2025年，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收入安排210279万元，

具体安排情况如下: 

1、返还性收入4122万元，其中:所得税基数返还974万元，

成品油税费改革税收返 361元，增值税和消费税税收返还1101

万元，营改增基数返还1686万元。 

2、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202103万元，其中:原体制补助

收入1301万元，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98239万元，县级基本财

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9019万元，结算补助收入收入1453万

元，产粮大县补助收入1821万元，固定数额补助收入9964万元，

公共安全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845万元，教育共同财政

事权转移支付6527万元，科学技术共同事权转移支付收入5万

元，文化旅游体育传媒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924万元，

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32199万元，医疗

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5564万元，节能环保共同财政

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314万元，城乡社区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收入77万元，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24755万元，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161万元，住房保障共同

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64万元，革命老区转移支付收入835万

元，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转移支付收入5978万元，

其他一般转移支付收入58万元。 

3、专项转移支付收入4054万元。 



(二)2025年共同事权转移支付安排73435万元，专项转移

支付支出安排4054万元，具体安排情况详见2025年预算草案附

件表格。 

二、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情况 

2025年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收入704万元，其中农林水转

移支付收入544万元，其他收入160万元，相应列入政府性基金

预算管理。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付情况 

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转移支付收入5万元，

相应列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 

 



                                                          单位：万元 

                 项        目                                       金额 

一、一般公共预算上级补助收入 210279.00  

  返还性收入 4122.00  

    增值税和消费税税收返还收入 1101.00  

    所得税（体制）基数返还收入 974.00  

    营改增基数返还收入 1686.00  

    成品油价格税费改革返还收入 361.00  

  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202103.00  

    原体制补助 1301.00  

    均衡性转移支付补助收入 98289.00  

    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 9019.00  

    结算补助收入 1453.00  

    产粮大县奖励收入 1821.00  

    固定数额补助收入 9964.00  

   财政共同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73435.00  

    公共安全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845.00  

    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6527.00  

科学技术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5.00 

    文化旅游体育传媒共同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924.00  

    社会保障和就业公共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32199.00  

    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5564.00  

    节能环保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314.00  

    城乡社区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77.00  

    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24755.00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161.00  

    商业服务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0.00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64.00  

    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补助收入 0.00  

    革命老区转移支付收入 835.00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转移支付收入 5978.00  

    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58.00  

  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4054.00  

    专项补助收入 4054.00  

二、政府性基金上级补助收入 704.00  

    农林水转移支付收入 544.00  

    其他收入 160.00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上级补助收入 5.00  

    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转移支付收入 5.00  

 


